
序號 提問內容 本中心回應

1
協助開闢單元範圍外計畫道路(93地號及102地號)，是否

得以容積移轉方式，協助開闢。

1.本案不限制申請容移，若有申請容積移轉，應參酌「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

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說明二十三、（三）注意事項規定說明容積移轉前、

後效益分析。

2.次由於93地號所有權人同時持有基地範圍內92地號土地，如容積移轉至本基地

內，則應另行考量容積移轉對該土地所有權人於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算之影響。

2

P23 興建成本費用負擔，有提到「管理服務費用」6千8

百萬元，及「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投資回收費用」1億4百

零6萬元，得以計入共同負擔之管理費用項目，但因現階

段之提列標準均有上限成數限制，是否得以新增項目提

列。

1.「管理服務費用」及「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投資回收費用」之總額係以本中心先

期規劃共同負擔中之「風險管理費用」及「人事管理費用」總和約1/2計列，並請

投資人以該二項下吸收支應。

2.是否得新增項目提列，請依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

提列總表」規定辦理，並需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結果為準，惟

目前尚無前例。

3 P18 中央都更基金回收10.406W這是何費用?

該費用屬中央都更基金之投資回收，主要用於營建署就本案之相關前期整合及規

劃投資，並已依「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投資都市更新計畫作業要點」報請內政部營

建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辦理。

4
P5 私有合法建物4504㎡，拆遷補償及建物殘值如何處

理?<屋主是否會多要求>

本案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得領取拆遷補償、拆遷安置及建物殘值，皆依都市更新條

例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及其相關法規辦理，並以臺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結果為準。

5
私地主整合情形可否再詳細說明，預計何時可全部協調

完成?現地安置坪數?

1.目前私地主整合情形約有98%已表達願意參與本案，未出具參與意願之所有權人

尚無強烈反對意見。後續本中心將協助繼續辦理與私有地主溝通協商作業。

2.現地安置之基隆路二段291巷15號使用人陳OO得安置面積以不超過96平方公尺為

原則，詳參申請須知P9-10以及附件7-1之協議書內容。

6
倘最後無法完成拆遷(在解約前)，住都中心可提供怎樣

的服務或協助?

私有地主後續溝通協商作業將由本中心協助繼續辦理。另如無法完成拆遷，本中

心並將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規定申請北市府協調等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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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台電要求的產品坪數是否有調整的可能?是否能給台電最

後期限(以防設計一直調整影響出資者開發時程)。

台電要求產品內容請依本案申請須知1.10.1（P.13）相關規定進行規劃，待出資

人進場後，本中心將與台電協商合理期限確認相關規劃內容，避免造成時程之延

宕。並請參酌本案申請須知附件12-28頁規範變更設計之內容。

8
可否提供地主數值比參考，因有地主要求一定分配坪

數。

地主數值相關資料得參考領標之本案公開評選文件電子檔中所附更新估價資料，

惟最後仍應依北市府都更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為準。

9 公開後，其他地主是否會要求比照？
除本案申請須知及契約草案另有規定外，所有地主之分配皆應依都市更新條例有

關權利變換之相關法規辦理，並依北市府都更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為準。

10

78-1、78-2地主須於本案簽約後即由出資人承購，若後

續因地主整合不順利導致本案解約，該筆土地產權應如

何處理?是否可解除該買賣契約?

1.78-1、78-2地號持分土地所有權人李先生多次表達出售意願，且不考慮參與權

利變換。

2.本案設計因地主整合不順利導致解約之下車條款，其效力範圍僅能及於本中心

與出資人間之出資契約，尚無法及於78-1、78-2地主與出資人間之買賣契約，自

無法以整合不順為由解除買賣契約。

3.本中心招商前置相關作業及契約約定僅能盡力降低廠商風險，但無法完全避免

風險，各廠商得負擔之風險程度（例如：無法解除買賣契約）宜請廠商於投標前

自行評估，尚祈見諒。

11
有關出資人退場機制(下車條款)，乙方可提出的時間點

為何?是否有明確的停損點?(ex:什麼階段之前)

依本案契約草案22.2.4之規定，乙方（出資人）可提出之時間點為甲方（本中

心）踐行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及「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實施者請求

代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實施辦法」規定之相關程序，仍無法

執行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該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之拆遷作業後，並請詳參本案出資

契約第24章契約之解除或終止規定。

12 商業比例的計算，台電+地主合併計算or分別計算?

依據「台北市商業區都市設計及都市更新案件之商業使用比例規劃原則」，就商

業區部分建築至少一樓及二樓須作商業使用，且其容積樓地板面積總和須大於法

定建築面積之70%乘以2倍，故建議本案台電及地主商業比例應分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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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小吃店自行搬遷的時間點?是否簽了明確協議? 小吃店曾表示後續會配合本案開工時程辦理搬遷，惟尚無書面協議。

14 申請人的子公司或相關企業實蹟是否可納入出資計畫書?

查本案申請須知8.2.2（1）②規定就申請人團隊實績之規範，指「單一公司（申

請人、合作聯盟各成員）及協力廠商」之相關實績，請申請人依前揭規範撰寫出

資計畫書。

15

申請須知中所表示同意比例(私有地97.88%，私有合法建

物94%)該同意比例是僅以附件中「參與意願書」為依據

，還是另有其他的協議?又該上述的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於

出資者確認後表示不同意時，請問實施者(住都中心)有

何機制辦理?

1.本中心與私地主間並無其他協議，所有分配應依本案申請須知內容及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審議結果為準。

2.私有地所有權人如於出資者確認後表示不同意，本中心除將再與私地所有權人

重申前揭原則外，亦將持續與其溝通協調。

16
101地號右邊占用戶之現金補償金額，是否與左邊(94萬)

等比計算來提列?

101地號右邊占用戶之現金補償金額提列，請依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

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說明14、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處理方案費用

規定提列，本中心原則將依該金額為上限與該違占戶進行協調。

17 包租代管的社宅，面積?房型?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於本案都更分回之房地，須先符合社會局提出之需求，提供面

積至少380平方公尺(含公設)之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後，剩餘之面積及價

值再規劃包租代管之社宅。

18 安置費用提列是否僅為36戶之合法建物，不含台電? 本案於先期規劃階段所估算之安置費用提列亦包含台電。


